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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樂」魚場計劃（魚排） 

《申請須知》 

 

(一) 簡介  

 

1. 此計劃旨在推廣本地海魚養殖魚排生產的漁產品，以及進一步推動休閒漁

業多元化發展及為養魚戶開拓收入來源。於計劃下，合資格養魚戶可獲漁農自然

護理署 ( 漁護署 ) 署長批准進行與漁業直接相關的輔助活動 ( 下稱「輔助活動」 ) 包
括：   

•  提供休閒垂釣 ;  
•  售賣自家漁產品 1;  
•  售賣以無火煮食方式配製的自家漁產品輕食 2; 及  
•  提供旨在推廣銷售其漁產品或促進漁業教育的養殖活動 ( 例如導賞團、養殖

體驗或工作坊等 ) 。  
 

2. 魚排必須主要從事本地商業食用魚生產。在魚排內舉辦的輔助活動須直接

與漁業相關，並旨在推廣自家漁產品。魚排內提供的設施必須用以進行商業食用

魚生產為主，其他相關的服務設施（例如乾淨飲用水供應或污水處理設備）的設

置須合理地配合其擬進行的輔助活動。   

 

(二) 申請資格  

 

3. 申請者須為海魚養殖業牌照持有人，並持有有效的休閒垂釣同意書或正在

申領／續領休閒垂釣同意書（下稱「同意書」）。  
 

(三) 審批程序 

 

4. 申請人在遞交申請前，應向所屬魚類養殖區的區長查詢有關申請的詳情。魚排

休 閒 垂 釣 及 「 漁 ＋ 樂 」 魚 場 計 劃 的 詳 情 可 於 漁 護 署 網 站

( h t t p s : / / w w w . a f c d . g o v . h k / t c _ c h i / f i s h e r i e s / L F / L F _ f i s h e n j o y / L F _ m a r i . h t m l )  閱覽。

除本申請須知及申請表格所載的資料外，漁護署將不時發出補充資料或更新計劃內容

及規定。遞交申請前，請瀏覽計劃的網站，查看是否有資料更新。  

5. 有 意申 請 「 漁 + 樂 」 魚 場 資 格的 牌照 持有 人， 可以 郵寄 或親 自到 長沙 灣政

 
1 如申請者計劃於其魚排內售賣自家漁產品，必須符合相關法例要求，確保漁產品經由合法途徑生產。 
2 如申請者計劃於其魚排內售賣以無火煮食方式配製的自家漁產品輕食，需向食物環境衞生署申領相關食物牌

照。為顧及環境衞生和排污等因素，可提供的自家漁產品主要涉及簡單的無火烹調方式如蒸、煮、烚、煨、

煲、焗、和氣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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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合署 8 樓遞交已 填妥 的申請表 格。獲授權人在代其持牌公司遞交申請時，須 帶

同身份證明文件副本，連同公司會議紀錄及授權書一同遞交。申請表上須蓋有公

司長印，並經獲授權人簽署。  

 

6. 有意向食物環境 衞生署 申請食物製造廠牌照的申請人，須要在其魚排的安

全證明書圖則上標示相關食物業牌照範圍，以支持其食物業牌照申請。申請人在

申請前應向食物環境衞生署查詢有關細節。  

 

7. 在收到申請表格 後，漁 護署會檢查並核對申請者所提交的文件及資料。有

需要，漁護署會要求申請者提交補充文件，以確認申請資料。如申請者未能及時

提供所需文件，申請處理將有可能延後，或最終不獲批准。  

 

8. 漁護署當收到填妥的申請表格及所需文件後，會對申請進行評估，  其中的

考慮因素包括：  

  申請人是否持有／或即將獲發有效的同意書；   

  申請人最近是否有違反魚排同意書上條件／  海魚養殖業牌照的條件／《條

例》的記錄或仍未糾正海魚養殖業牌照／  《條例》的違規事項；及  
 署長認為有關魚類養殖區內的養殖活動及影響養殖業的整體利益的任何

相關因素。  

 

9. 漁護署會以書面 方式通 知申請者其申請結果。漁護署會向成功申請者發出

「漁 + 樂」魚場資格，列明獲准籌辦之輔助活動及相關條件。  

 

(四) 申請須知 
 

10. 申請人應在得到漁護署的發出「漁＋樂」魚場資格通知書（下稱「通知書」

後才進行有關輔助活動的籌備工作。  
 

11. 即使獲發「漁＋樂」魚場資格，魚排上的所有活動 (包括輔助活動 )仍須符合香

港法例第  3 5 3  章《海魚養殖條例》（  《條例》）、海魚養殖業牌照條件，及同意書條

件，否則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署長）可取消其「漁 + 樂」魚場資格及 /或同意書，或

拒絕其「漁 + 樂」魚場資格及 /或同意書的續領申請。  

 

12. 申請人必須根據獲發的通知書上標明的條件進行輔助活動，否則漁農自然護理

署署長（署長）可取消其「漁 + 樂」魚場資格及 /或同意書，或拒絕其「漁+樂」魚場

資格及 /或同意書的續領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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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申 請 者 須 確 保 自 身 及 其 所 有 有 關 成 員 、 僱 員 、 代 理 人 、 承 辦 商 和 合 辦 者

（統稱 “ 有關人 員 ” ）遵守  “ 國安法 ” 和與維護國家安全有關的其他香港法律  

以及不會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 “ 國安法 ” 或其他香港法律訂明屬危害國家安

全罪行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即使申請獲得批准，如所進行的活動其

後被發現有任何國家安全問題或漁農自然護理署合理地認為可能涉及干犯違法行

為，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可撤銷其「漁＋樂」魚場資格。申請者及有關人員亦須

就有關的刑事罪行負上法律責任。  

 

14. 獲發的「 漁 + 樂 」 魚 場 資 格 會在同意書有效期屆滿日期同時屆滿，以同意書

屆滿日期為準。如申請人持有有效的同意書，並正在申請續領同意書，除非申請人

另有在申請表上指明，否則署方會參考即將獲簽發的新同意書的生效及屆滿日期，

制定其「漁 + 樂」魚場資格的生效日期及屆滿日期，有效期最長為一年。  
 

15. 署長就是否對牌照持有人發出「漁 + 樂」魚場資格 有最終決定權。如有關牌

照持有人的休閒垂釣活動或其他輔助活動影響魚類養殖區內的養殖活動或養殖業的

整體利益，署長可即時取消已發出「漁 + 樂」魚場資格，以及拒絕其「漁 + 樂」魚

場資格的續領申請。  

 

(五) 有關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16. 你在申請表格內填報個人資料／  公司資料，純屬自願。如你未能提供足夠

及正確的資料，  你的申請可能無法處理。  申請表格內填報的個人／  公司資料及

就申請提交的所有資料及記錄，漁護署會用作以下用途：－   
  辦理有關申請；  
  供公眾查詢有關魚排休閒垂釣的業務；   
  作為統計及研究之用；  及  
  其他合法用途。  

 
17. 為了執行上述的 目的， 你在申請表格內向署方所提供用於處理你申請的個

人／公司資料 ，包括 以下列 出的數項，或許會轉交其他政府決策科和部門，  以

及其他機構。有機會轉交其他政府決策科和部門，以及其他機構的資料包括但不

限於：  
  姓名；  
  身份證號碼；  
  電話號碼；  
  郵寄地址；及  
  牌照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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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 機會 向 公 眾 披 露 的 資 料 包括 （以下有 “ * ” 號 的事 項為與《 休閒 垂釣 申請

表》戊部第 ( 7 ) 項聲明中指明公開的資料一致 ) ：  
  海魚養殖業牌照號碼*；  

  牌照持有人姓名 /公司名稱；  

  魚類養殖區*；  

  進行休閒垂釣的魚排編號*；  

  聯絡人姓名及聯絡電話*；  

  安全保證書上指定的可容納人數*；  

  擬舉辦的輔助活動、魚場開放時間、交通安排等資料；及  

  你是否獲發「漁 + 樂」魚場資格一事。  

你一旦簽署和提交申請表格 ，並獲發「漁 + 樂」魚場資格後，即表 示你同意政 府

可不時向其他政府決策科和部門或公眾披露資料。有關的個人資料將按《個人資

料（私隱）條例》處理，不會以任何形式出售、租借或轉讓予任何人士或組織。  

 

19. 根 據 《 個 人 資 料 ( 私 隱 ) 條 例 》 第 1 8 及 2 2 條 以 及 附 表 1 第 6 原 則 ， 你 有 有 權

查閱及改正其個人資料。  
 
如需查閱或修改以上所提供的資料，  可向漁護署提出：   
漁農自然護理署  
九龍長沙灣道  303 號  
長沙灣政府合署  8 樓  
牌照事務及執行科漁業牌照事務組  
 
電話：  2150 7109 

 

(六)  「漁 + 樂」魚場資格通知書  

 

20. 牌照持有人必須嚴格遵守同意書及通知書上所有條件。  

 

21. 牌照持有人只能在「 漁 + 樂」魚場資格 有效期內從事無火煮食方式配製的自

家漁產品輕食的業務。如牌照持有人的同意書以任何原因失效，所發的「漁 + 樂」

魚場資格亦會隨之失效。縱使牌照持有人仍然持有由其他政府部門所發出的有效食

物業牌照，牌照持有人亦不得在魚排上繼續進行休閒漁業業務，包括無火煮食。倘

若牌照持有人在魚排上繼續進行休閒漁業業務，有可能會違反海魚養殖業牌照的規

定。  

 

22. 魚排在 經 營休閒漁業業 務 時，包括舉行獲漁護署署長認可的輔助活動，須

遵守有關政府部門、法定機構或其他相關法規的規定，並且自行承擔向市民提供

各項活動、服務、產品和／或設施的責任。申請人亦應確保其購買的公眾責任保

險包含相關活動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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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如魚排在經營業 務時違 反任何政府、法定機構或其他相關法規的規定，可

遭有關政府部門或其法定機構檢控，牌照持有人須承擔一切責任。漁護署有權就

魚排最新的情 況 及所 得 的 資 料 決定是否接納及 / 或更新有關申請及相關的資料。

其休閒垂釣魚排同意書及「漁 + 樂」魚場資格亦有可能會被取消。  

 

24. 申請如欲更改申 請資料 或取消申請 ，均須以書面通知漁護署，並在者來信

中清楚列明魚排的申請編號、名稱、通訊地址、聯絡電話號碼及原因，以便署方

處理有關申請。申請者可以親身或以郵寄方式提交通知文件。為了確保要求作出

更改的內容 及 / 或 其真 確 性 ， 本 署有機會聯絡或約見申請者以核實相關資料，及

要求提供進一步資料。若申請者提交的資料不全或不正確，署方可能需要更長時

間處理或未能處理有關資料更新。  
 
(七)  索取及遞交申請表格 

 

25. 申請人可於辦公 時間內 親臨漁農自然護理署索取申請表格。 填妥的申請表

格（  正本）及所需文件可以親自遞交或寄往漁護署。  

  
地址      ：  九龍長沙灣道  3 0 3  號長沙灣政府合署  8  樓  
   牌照事務及執行科  
   漁業牌照事務組  
電郵地址： fish_lic_enf@afcd.gov.hk 
電話號碼： ( 8 5 2 )  2 1 5 0  7 1 0 9  
傳真號碼： ( 8 5 2 )  2 3 1 4  2 8 6 6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時  3 0  分至下午  5  時  4 5  分  
（  下午  1 2  時  3 0  分至  1  時  3 0  分休息）  

 
 
漁農自然護理署 

2 0 2 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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